
明愛培立中心

~ 與快樂有約 ~

快樂院舍約章

我們承諾全力響應快樂人生運動，塑造

和諧愉快的環境，努力實踐「快樂七式」，

合力建設明愛培立中心成為「快樂院舍」，

培育入住青少年重建生命動力，發揮

個人品格長處，經驗快樂及意義

人生，並期望將所得著與

他人分享，接力推動

快樂人生運動。
2008年12月23日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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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車後請按圖示，
沿有蓋行人通道步行前往。

16 16 號綠色專綫小巴
彩虹鐡路站     彩雲邨豐澤樓

從彩虹鐡路站 A2 出口，往前
直行， 乘搭 16號 專綫小巴於
彩雲邨豐澤樓下車。往上山方
向前行及左轉便可到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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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愛培立中心
Caritas Pelletier Hall

住宿服務住宿服務

N.K.I.L. 6010, Clear Water Bay Road, Kowloon, Hong Kong.
地址：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6010 地段(彩雲邨牛池灣街豐澤樓對面 )

電話：(852) 2320 3884             傳真： (852) 2328 9975
電郵：ph@caritassws.org.hk
網址：http://os.caritas.org.hk/

所有申請需經
社會福利署

兒童住宿照顧服務
中央轉介系統(CRSRC)轉介

查詢電話：2892 5164

有需要人士可向社會福利署或非政府機構所
屬社工提出申請。於申請過程中，或入住後
需要退出服務，可直接與本中心個案社工及
轉介社工提出。

中心為離開舍員提供為期半年之續顧跟進服
務，讓舍員順利過渡至個人獨立或與家人團
聚生活。

提供免費住宿及膳食，
為舍員提供早、午、晚
三餐的均衡膳食。

家長/監護人亦須支付
女兒之日常用品、有關
教育、醫療、個人零用
及交通費等費用。

經濟有困難的家庭可向
社會福利署申請綜合社
會保障援助。

申請及退出方法

收費

明愛培⽴中⼼為響應⿈⼤仙區快樂⼈⽣社區
健康推廣計劃，於2008年12⽉23⽇簽署快樂
約章，確⽴將正向⼼理學為基礎的「快樂七
式」定為培育⼊住青少年的重點項⽬，並合
⼒建設快樂院舍。

建設快樂院舍

出外：

彈性出入家舍時間
以配合外出就業/升
學的舍員；

回家渡假：

按舍員個別需要，
週末及假期回家渡
假或探望家人，維
繫與家人的關係。

社區融合

⾃2014年2⽉開始，由社會福利署資助新增臨床
⼼理服務，並加強社⼯⽀援舉辦⼩組及其他活
動等，以回應學⽣的不同需要。

專業支援服務

位置圖



我們的社工專業團隊，實踐香港明愛「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以愛服務 締造希望」
的使命，透過優質的住宿照顧服務，使服務對象獲得以下的
成果：

明愛培立中心由2019年1月1日進行服務重整，
住宿服務分為兩類型：

住宿及教育部：
日間在同設院舍內的群育學校~明愛培立學校
就讀小五至中三課程，提供64個長期或
短期宿位；

青年住宿部：青年住宿部：
日間在社區的學校就讀或就業，

提供32個宿位。

服務類型

透過住宿照顧，提供安穩環境及多元的
支援服務，協助身處困境或於成長路上
遇到情緒及行為適應困難、缺乏支援的
女青少年；為自己未來作出深思熟慮的
抉擇，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、重建個人
自信、融入社區、積極人生。

服務目標

按需要而定，一般為期2年；
透過每半年舉行個案檢討會，
商討舍員的住宿需要。

服務內容

 提供職業/學業/情緒等為主題的
   培育活動或興趣班，讓舍員可以
   認清自己未來的學業/就業方向；

 提升舍員的溝通、社交及協作技巧；

 連繫及開拓不同的地區資源，擴闊舍員
   視野和經歷。

 讓舍員體驗有秩序及安穩的
   院舍生活；

 發展及訓練生活技能，
   提升自我管理和
   獨立生活能力。

 培養及增強個人的精神健康，學習情緒管理及
提升抗逆力；

 協助改善及重建家人關係；

 陪同舍員面對突發的困境所帶來的危機，提供
輔導及支援服務；

 與轉介社工及家長保持緊密溝通和協作，每半
年舉行個案會議，協助舍員健康成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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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年齡介乎12至21歲
的女青少年；

- 她們日間可以在外
升學或就業。

以獨立家舍模式，提供24小時
服務，並由專責的註冊社工，
透過穩定和信任的關係，協助
服務對象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去
面對個人及家庭的困難。

服務模式

服務對象

住宿期

服務成果

積極人生 - 建立人生目標，
渡過有意義的生活

親子同路 - 凝聚家庭力量，
盡享天倫情話

服務社群 - 為善最樂，回饋精神

逆境自強 - 增強抗逆力和應變力，
負責任、自立地生活

終生學習 - 與時並進，自我增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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